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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行业准入条件

为规范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行业投资行为，防止盲目投

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引导生产企业合理布局，节约和有效利

用资源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与原料生

产协调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、《清洁生产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<促进产业结构调整

暂行规定>的决定》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

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，制定本准入条件。

本准入条件中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包括如下类别水果、蔬菜

的浓缩汁（浆）：

大宗加工水果类：包括苹果、柑橘、梨等。

其他加工水果类：包括菠萝、荔枝、芒果等热带水果；草

莓、蓝莓、树莓、黑加仑等小浆果；其他未列及的水果类。

大宗加工蔬菜类：包括番茄、胡萝卜、红薯等。

其他加工蔬菜类：包括芹菜、黄瓜、姜等。

浓缩果蔬汁（浆）是指采用物理方法从果蔬汁（浆）中除

去一定比例的水分，加水复原后具有果蔬汁应有特征的制品。

果蔬原浆为果蔬经压榨或破碎后，不去除水分、不经过酶处理

的含果肉的汁液。

一、企业布局、设立条件及规模

（一）企业布局



2

1.新建、改扩建加工企业（项目）选址

新建、改扩建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企业（项目）选址必

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，符合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、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，严格执行节能评

估和审查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。

鼓励企业通过兼并、重组等方式，合理整合生产资源。

2.新建加工企业（项目）的分布密度

新建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企业（项目）的产能，应与周

边已有同类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企业（项目）之间的距离相

适应。

原料处理能力≤40 吨/小时的新建加工企业（项目），与

相邻同类企业（项目）距离应在 50 公里以上；

原料处理能力＞40 吨/小时，且≤60 吨/小时的新建加工

企业（项目），与相邻同类企业（项目）距离应在 80 公里以上；

原料处理能力＞60 吨/小时的新建加工企业（项目），与

相邻同类企业（项目）距离应在 100 公里以上。

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加工企业（项目）生产规模

1.浓缩苹果汁

禁止新建、扩建加工企业（项目）。允许现有企业采取措

施改造升级。

2.大宗加工水果浓缩汁（包括浓缩梨汁、浓缩橙汁等，

但不包括浓缩苹果汁）及大宗加工蔬菜浓缩汁（包括浓缩番

茄汁、浓缩胡萝卜汁、浓缩红薯汁等）

生产线原料处理能力应≥10 吨/小时（或浓缩总蒸发量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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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吨/小时）。

3.浓缩果蔬浆、果蔬原浆及其他加工果蔬浓缩汁

生产线原料处理能力应≥4吨/小时（或浓缩总蒸发量≥3

吨/小时）。

（三）果蔬原料供应及品种要求

在上述限定范围内，企业原料总资源量应为设计原料处理

能力的 4倍以上，并由当地农业部门出具证明。

鼓励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，加快品种结构调整。

鼓励提高加工浓缩苹果浊汁（加工过程未经酶处理）、浓缩橙

汁和菠萝汁、荔枝汁、芒果汁等浓缩热带水果汁（浆）以及小

品种浓缩果蔬汁（浆）的比例。

二、工艺与装备

（一）工艺和质量控制要求

生产企业应严格执行《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

14881)、《饮料通则》（GB 10789）、《食品工业用浓缩果蔬汁（浆）

卫生标准》（GB 17325）、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、

《饮料制造取水定额》（QB/T 2931）、《饮料制造综合能耗限额》

（QB/T 4069）、各种浓缩果蔬汁（浆）的产品标准等有关规定，

所采用的工艺技术先进、合理，确保产品达到国家或行业相关

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装备和技术要求

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企业应拥有与生产浓缩果蔬汁（浆）

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，装备和技术要满足质量保证体

系的要求。应逐步淘汰自动化程度低、出汁率低、耗能高的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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缩汁生产装置。鼓励采用先进工艺和设备，提高果汁出汁率，

降低能耗。

1.检测设施和设备

企业的设施和仪器设备应满足检测需求，检验技术、检验

手段应先进、准确、可靠。

2.生产用水和冷凝水回收利用装置

加工用水应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）。鼓

励将果蔬汁蒸发冷凝水用作原料果蔬的最后一段清洗用水，提

高水资源利用率。

3.贮藏设备

企业应建设或拥有浓缩果蔬汁（浆）贮藏库，贮藏能力≥

全年浓缩果蔬汁（浆）总产量的 50%。

4.废水和副产物处理设备

原料处理能力＞10 吨/小时的企业（项目），必须有废水废

液处理系统，并应配备果蔬渣综合利用设备。

三、产品质量安全

（一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

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建立并完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，配备

专职质检人员，建立健全质量检验管理制度。鼓励企业实施《食

品安全管理体系——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》（GB/T 22000）

和《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（CMS）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》

（QB/T 4111），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企业应明确影响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关键过程并进行

有效控制。要制定生产工艺操作技术规范，配备具有相应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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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资质的作业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，加强对过程的监控，确保

关键过程稳定可靠。

（三）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组织生产，执行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及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鼓励企业、地方制定更

为严格的企业和地方标准，并做好达标备案工作。

（四）食品容器、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

关标准。食品标签应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

签通则》（GB 7718）的要求。

（五）企业应建立和实施追溯系统，包括原辅料的验收使

用、半成品和成品入（出）库批次、标志的管理等内容，实现

从原辅料验收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标识和记录，使其具有可追

溯性。生产企业应建立记录控制程序，包括法律法规、产品预

期用途和顾客要求的记录，各项记录至少保存 3 年。

四、能耗水耗与综合利用

（一）单位产品能源消耗

企业应执行《饮料制造综合能耗限额》（QB/T 4069）、《综

合能耗计算通则》（GB/T 2589）、《饮料制造取水定额》（QB/T

2931）的规定，上述标准中未涉及的浓缩果蔬浆参照浓缩果蔬

汁的要求执行。其中新建、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的取水量应达

到二级及以上指标，综合能耗应达到准入值及以上标准。企业

能源消耗及水消耗指标详见表 1和表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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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的准入值和先进值

产品类别
综合能耗限额

（千克标准煤/吨）

综合能耗限额的

调节系数
备 注

浓缩果蔬汁

果蔬原浆

准入值 500

果蔬原浆为 0.15

1.200L 以上大袋无

菌包装

2.浓缩果蔬汁浓度

不小于 60%，热浓缩

工艺

先进值 400

注：（1）备注栏所列各项，为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的包装条件和工艺条

件。

（2）黑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、青海、西藏和新疆等北方工厂增加地区

性温差调节系数 1.1。

表 2 取水定额指标

产品

类别

取水定额

(立方米/吨)
调节系数 备注

浓缩果蔬汁

果蔬原浆

一级 二级 本表中浓缩果蔬汁的取

水定额指 70°Brix 浓缩

苹果汁，其他浓缩果蔬汁

的调节系数的计算式为：

单位产品原料消耗量÷

7，假设单位浓缩橙汁的

原料消耗量是 14，则其调

节系数为 14÷7=2。

1.≥200L 无

菌包装

2.不含加水制

汁工艺的果蔬

汁及浓缩果蔬

汁

8.0 10.0

注：（1）备注中的内容是指饮料种类中的基本形式，并为一次性包装容器。

（2）有调节系数的产品，取水定额为表中所列的取水定额×调节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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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废水处理和回用

原料处理能力为 40 吨/小时的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（项

目），废水处理能力应≥80 立方米/小时。其他品种和其他规

模的加工企业（项目），可以根据新水用量及浓缩蒸发量，参

照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（项目）废水处理能力的要求进行计算。

（三）副产物综合利用

原料处理能力＞10 吨/小时的生产企业，应建设果蔬渣处

理车间，以减少污染，开展果蔬渣综合利用，增加企业效益。

原料处理能力≤10 吨/小时的生产企业，应有果蔬渣综合利用

方案和具体措施，例如与具备果蔬渣处理能力的企业合作进行

综合利用。

五、环境卫生与保护

（一）排放条件

对各项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，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和地

方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标准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

制要求。

（二）环境卫生条件

1.企业应识别、评估、确定生产加工全过程的卫生污染，

建立卫生标准操作程序，形成文件，并对其实施有效的监视（包

括监视的频率、人员），制定相应的预防性纠正措施。保持对

监视、纠正过程的记录。企业卫生管理应执行《饮料企业良好

生产规范》（GB 12695）和《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 14881）

等相关标准的规定。

2.支持和鼓励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，并通过评估



8

验收。

3.新建、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依法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按照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建设

与项目相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并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。

六、社会责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

（一）企业必须具备国家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

及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认真

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。新建、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的安全

设施投资应纳入建设项目预算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进

行安全评价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。

（二）企业应认真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切实保障劳动

者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按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

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

金。

（四）认真执行国家关于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

规定，严禁使用童工。

七、监督与管理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加工项目要在省级投资或工业管理部

门备案，项目建设必须符合本准入条件。对不符合本准入条件

的新建、改扩建项目，相关部门不予备案；国土资源管理部门

不予办理土地使用手续；环保部门不予办理环保审批手续；城



9

乡规划和建设、卫生、安全监管等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；金

融机构不予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；电力监管机构要监

督供电企业依法实施停、限电措施。

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加工项目（企业）投产前，要经省级

工业、投资、土地、环保、安全监管等行政部门按照本准入条

件及相关规定进行检查。经检查不符合本准入条件的，不得投

入试生产。

（三）各级工业和安全、环保、质检等部门负责对辖区浓

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项目（企业）执行本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。督促现有企业按照本准入条件要求，加快技术改造

和结构调整，达到准入条件要求。

（四）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依据本准入条件制定相应的配套

监管措施。有关行业协会应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做好行业监督和

管理工作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本准入条件所称浓缩果蔬汁（浆）系指《饮料通则》

（GB 10789）中的浓缩果汁（浆）和浓缩蔬菜汁（浆）。

本准入条件同时适用于果蔬原浆加工行业。

（二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除港、澳、

台地区）的浓缩果蔬汁（浆）加工企业。

（三）本准入条件实施中，所执行的国家产业政策和采用

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应按最新版本执行。

（四）本准入条件内容需调整时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

有关部门适时修订并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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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准入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

（六）本准入条件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